	估价委托书	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：
现委托贵公司对我公司所属的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北大街17号3、4、5、6、8、9幢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的租金价值进行评估。具体设定条件如下：
1、 在采取加固措施后，能够正常安全使用；
2、 用途为仓储；
3、 内部装修为涂料墙面、涂料顶棚、水泥地面。
具体估价范围详见附件。
价值时点： 2024  年 11 月 28 日
工作时限：自现场勘查完毕且资料齐全之日起  /  个工作日内完成
为确保评估工作独立、客观、公正，估价委托人承诺如下：
1. 委托估价行为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约束。
2. 对提供的权属证明等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及合法性负责，并在评估过程中给予必要的配合。
3. 上述不动产未被查封，不涉及任何诉讼。
4. 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。
5. 从委托时间起算如超过半年未领取评估报告或资料，评估机构可以自行销毁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所有资料。
评估费用：评估收费以估价对象评估值为基准，收费标准参考原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发布的《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[计价格第971号]（详见附件）采用差额定率分档累进制计算确定，具体收费金额由委托双方另行协商。
	           
估价委托人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支行
年     月     日
附件：
	部位及房号
	总层数
	结构
	建成年代
	建筑面积（㎡）

	3
	1
	混合
	1981
	321.9

	4
	1
	混合
	1974
	130.3

	5
	2
	混合
	1974
	804

	6
	1
	混合
	1974
	112.9

	8
	1
	混合
	1974
	103.7

	9
	1
	砖木
	1974
	42.7

	合计
	——　
	——
	——
	1515.5



